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39號

抗 告人 即  簡強洲

聲明異議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送達代收人  陳卉甄

上列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不服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所為裁定（113年度聲

字第242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簡強洲(下稱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

制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488號判決判處有

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罰金如易服勞

役，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下稱本案），嗣經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執助振字第239

2號執行指揮，內容為聲明異議人應履行1,092小時社會勞

動，嗣更易以113年執再助字第163號指揮執行有期徒刑；

(二)又聲明異議人自陳於民國113年8月7日、同年9月17日具狀請

求臺中地檢署同意讓聲明異議人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

行等語，應認程序上已給予受刑人就其個人特殊事由陳述意

見之機會；

(三)再觀諸臺中地檢署觀護人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觀

護人意見以聲明異議人應每週履行至少28時方能順利執行完

成，然其於112年12月間沒做、113年1月做16小時、3月做8

小時、4月做20小時，致進度嚴重落後，故113年5月起協助

移轉至週六可執行勞務之機構，重新協議並令切結，冀協助

聲明異議人完成易服社會勞動，惟其仍屢屢以各種理由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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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務，未依協議履行，經告誡無效且每每以哭啼、懇切方式

承諾會改善，卻總無法依協議履行，造成機構管理困擾等

語，並經檢察官勾選准予結案且用印，復經檢察官以被告無

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為由，終結前揭易服社

會勞動之執行，足認檢察官係依據前開事由認本案倘易服社

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進而為執行有期

徒刑之指揮；

(四)另觀卷附臺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執行情形觀護佐理員

訪查紀錄表、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電話或通訊軟體視訊

查訪紀錄表，聲明異議人確有多次未到、遲到情形，並經臺

中地檢署以113年1月22日、3月21日、6月5日、7月15日核發

告誡函及執行社會勞動勸導單，且卷內查無聲明異議人就附

表所示未到、遲到情形有何正當理由之證明文件，堪認受刑

人確有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之情形，則檢

察官據以認定本案不適易服社會勞動，而應執行有期徒刑，

難謂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

(五)至於聲明異議人固稱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倘若入監執行，

勢必無法繼續工作賺取收入，依約賠償被害人等語，惟易刑

處分作為聲明異議人本案犯行所應履行之刑事責任，其卻屢

有附表所示未到、遲到情形，待檢察官認定不適執行易服社

會勞動而應執行有期徒刑時，始以對被害人的賠償為由，希

冀再給予其易刑之機會，此無異係以對於被害人的賠償責

任，強使國家容忍其先前數次遲到、未到之行為，更彰顯易

服社會勞動並無法達成對聲明異議人有矯正之效；

(六)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否准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經核

並無違背法令、逾越法律授權、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檢

察官執行之指揮即無不當，是本案聲明異議並無理由，應予

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固有違反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

事項及遵守事項，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予告誡之情事，然聲

明異議人已於113年8月7日及9月17日先後具狀請求臺中地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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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同意聲明異議人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行，然臺中地

檢署至今未予回覆，而於113年9月28日發執行命令，可見臺

中地檢署否准聲明異議人之請求，然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之指

揮內容，從未對「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為任何

之審查及評價，於聲明異議人請求繼續易服社會勞動，檢察

官亦未回函表達聲明異議人有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

法秩序」之評價，即遽為終止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之進

行，是原審法院裁定逕以檢察官認聲明異議人有上開情事，

而無執行指揮不當之情事，係以書面資料超譯檢察官所無之

表示，越俎代庖而對聲明異議人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為

評價，顯有違誤之處，爰請求將原裁定予撤銷等語。

三、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

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

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旨在

貫徹正當法律程序，並避免行政機關因作成違法或不當之決

定，造成與人民間不必要之訟累。而刑罰之執行，係檢察官

實現裁判內容，雖非行政機關之單方行政處分，而無行政程

序法之適用，惟檢察官之指揮執行倘涉及裁量權之行使，特

別係關於是否准予受刑人易刑處分，或者註銷已核准之易刑

處分等情形，因事涉受刑人需否入監執行，攸關其人身自由

之基本權，除有類同該法第10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得不

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外，自應參酌行政程序法上開規定之法

理，於檢察官決定前，予受刑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以落實

憲法保障正當法律程序及人權之宗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

字第1019號刑事裁定參照)。

四、經查：

(一)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

度審訴字第4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5萬元，

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嗣經聲明異議人

向臺中地檢署聲請准予易服社會勞動，經該署執行檢察官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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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並核發112年執助振字第2392號執行指揮書，內容為聲

明異議人應履行1,092小時社會勞動，履行期間自112年11月

16日至113年11月15日止等情，嗣因聲明異議人有違反履行

社會勞動應行注意事項及遵守事項，先由臺中地檢署予以告

誡，並經臺中地檢署觀護人於113年8月1日以檢察機關辦理

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14點第2項第6款第5目之規定為

由，出具該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簽請該署

檢察官就該部分核准結案，此間經執行檢察官於113年8月6

日以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為由，准予

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嗣再以113年執再助字第163

號執行傳票命令，指揮執行有期徒刑6月(社會勞動336小時

折抵56日)等節，除為聲明異議人所是認外，並有前揭原審

法院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

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臺中地檢署刑案系統觀護終結原因

表(社會勞動)、臺中地檢署113年執再助字第163號執行傳票

命令翻拍照片各1份在卷可佐(參見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刑護

勞助字第213號卷《下稱本案執行卷》第4-11頁、第319-320

頁、原審卷第6頁、第9頁、本院卷第23-28頁)，並經本院調

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核先敘明。

(二)其次，臺中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於113年8月6日以被告無正當

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為由，簽准終結前揭易服社

會勞動之執行，亦即作成此一註銷已核准易刑處分之情形，

因事涉聲明異議人人需否入監執行，攸關其人身自由之基本

權至鉅，揆諸前揭之說明，參酌行政程序法上開規定之法

理，檢察官於決定前，應給予聲明異議人有陳述意見之機

會，然本案執行檢察官作成前揭處分，在無行政程序法第10

3條所列各款之一情形下，並未就相關事項詢問聲明異議

人，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實難謂已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而給聲明異議人程序上之保障，此部分指揮執行，已有不當

之處甚明。

(三)再者，聲明異議人固自承已於113年8月7日及同年9月17日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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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具狀請求臺中地檢署同意聲明異議人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

延緩執行，然均係在臺中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於113年8月6日

簽准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執行之「後」，且依本院所調取

本案執行卷宗核閱之結果，亦未見卷內有何聲明異議人所指

上開先後2次向檢察官請求繼續執行社會勞動之書狀，尚難

逕認聲明異議人於檢察官作為簽准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之

執行前，已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或有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而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原

審法院對此未予查明，即遽以聲明異議人既自承有上開2次

具狀請求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行之情事，應認程序上

已給予聲明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自有未洽。　

(四)此外，原審法院於裁定前曾向臺中地檢署調取本案執行卷及

函詢何以未予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之原因，此有原審法

院113年10月17日北院英刑結113聲2425字第1130011335號函

附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27頁），然臺中地檢署僅回函檢送

本案執行卷宗，迄未對否准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之原因

提出明確、完整說明，則原審法院僅以本案執行卷宗內之臺

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臺中地檢署刑

案系統觀護終結原因表(社會勞動)內，勾選「無正當理由不

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者」，及觀護人簽請准予結案之記

錄內容，推論檢察官係依前開事由認本案倘易服社會勞動，

「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進而繼續為執行

有期徒刑之指揮，其執行指揮之裁量權行使並無不當，亦為

有待商榷之處。

五、從而，聲明異議人提起本件抗告之理由，尚非全然無據，且

原審裁定亦有上開程序上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予撤

銷。又為兼顧聲明異議人權益及審級利益，爰發回原審法院

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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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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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39號
抗 告人 即  簡強洲
聲明異議人          




送達代收人  陳卉甄
上列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所為裁定（113年度聲字第242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簡強洲(下稱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4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下稱本案），嗣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執助振字第2392號執行指揮，內容為聲明異議人應履行1,092小時社會勞動，嗣更易以113年執再助字第163號指揮執行有期徒刑；
(二)又聲明異議人自陳於民國113年8月7日、同年9月17日具狀請求臺中地檢署同意讓聲明異議人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行等語，應認程序上已給予受刑人就其個人特殊事由陳述意見之機會；
(三)再觀諸臺中地檢署觀護人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觀護人意見以聲明異議人應每週履行至少28時方能順利執行完成，然其於112年12月間沒做、113年1月做16小時、3月做8小時、4月做20小時，致進度嚴重落後，故113年5月起協助移轉至週六可執行勞務之機構，重新協議並令切結，冀協助聲明異議人完成易服社會勞動，惟其仍屢屢以各種理由缺席勞務，未依協議履行，經告誡無效且每每以哭啼、懇切方式承諾會改善，卻總無法依協議履行，造成機構管理困擾等語，並經檢察官勾選准予結案且用印，復經檢察官以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為由，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足認檢察官係依據前開事由認本案倘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進而為執行有期徒刑之指揮；
(四)另觀卷附臺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執行情形觀護佐理員訪查紀錄表、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電話或通訊軟體視訊查訪紀錄表，聲明異議人確有多次未到、遲到情形，並經臺中地檢署以113年1月22日、3月21日、6月5日、7月15日核發告誡函及執行社會勞動勸導單，且卷內查無聲明異議人就附表所示未到、遲到情形有何正當理由之證明文件，堪認受刑人確有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之情形，則檢察官據以認定本案不適易服社會勞動，而應執行有期徒刑，難謂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
(五)至於聲明異議人固稱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倘若入監執行，勢必無法繼續工作賺取收入，依約賠償被害人等語，惟易刑處分作為聲明異議人本案犯行所應履行之刑事責任，其卻屢有附表所示未到、遲到情形，待檢察官認定不適執行易服社會勞動而應執行有期徒刑時，始以對被害人的賠償為由，希冀再給予其易刑之機會，此無異係以對於被害人的賠償責任，強使國家容忍其先前數次遲到、未到之行為，更彰顯易服社會勞動並無法達成對聲明異議人有矯正之效；
(六)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否准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經核並無違背法令、逾越法律授權、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檢察官執行之指揮即無不當，是本案聲明異議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固有違反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事項及遵守事項，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予告誡之情事，然聲明異議人已於113年8月7日及9月17日先後具狀請求臺中地檢署同意聲明異議人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行，然臺中地檢署至今未予回覆，而於113年9月28日發執行命令，可見臺中地檢署否准聲明異議人之請求，然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之指揮內容，從未對「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為任何之審查及評價，於聲明異議人請求繼續易服社會勞動，檢察官亦未回函表達聲明異議人有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評價，即遽為終止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之進行，是原審法院裁定逕以檢察官認聲明異議人有上開情事，而無執行指揮不當之情事，係以書面資料超譯檢察官所無之表示，越俎代庖而對聲明異議人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為評價，顯有違誤之處，爰請求將原裁定予撤銷等語。
三、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旨在貫徹正當法律程序，並避免行政機關因作成違法或不當之決定，造成與人民間不必要之訟累。而刑罰之執行，係檢察官實現裁判內容，雖非行政機關之單方行政處分，而無行政程序法之適用，惟檢察官之指揮執行倘涉及裁量權之行使，特別係關於是否准予受刑人易刑處分，或者註銷已核准之易刑處分等情形，因事涉受刑人需否入監執行，攸關其人身自由之基本權，除有類同該法第10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外，自應參酌行政程序法上開規定之法理，於檢察官決定前，予受刑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以落實憲法保障正當法律程序及人權之宗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19號刑事裁定參照)。
四、經查：
(一)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4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5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嗣經聲明異議人向臺中地檢署聲請准予易服社會勞動，經該署執行檢察官准許，並核發112年執助振字第2392號執行指揮書，內容為聲明異議人應履行1,092小時社會勞動，履行期間自112年11月16日至113年11月15日止等情，嗣因聲明異議人有違反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事項及遵守事項，先由臺中地檢署予以告誡，並經臺中地檢署觀護人於113年8月1日以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14點第2項第6款第5目之規定為由，出具該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簽請該署檢察官就該部分核准結案，此間經執行檢察官於113年8月6日以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為由，准予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嗣再以113年執再助字第163號執行傳票命令，指揮執行有期徒刑6月(社會勞動336小時折抵56日)等節，除為聲明異議人所是認外，並有前揭原審法院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臺中地檢署刑案系統觀護終結原因表(社會勞動)、臺中地檢署113年執再助字第163號執行傳票命令翻拍照片各1份在卷可佐(參見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刑護勞助字第213號卷《下稱本案執行卷》第4-11頁、第319-320頁、原審卷第6頁、第9頁、本院卷第23-28頁)，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核先敘明。
(二)其次，臺中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於113年8月6日以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為由，簽准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亦即作成此一註銷已核准易刑處分之情形，因事涉聲明異議人人需否入監執行，攸關其人身自由之基本權至鉅，揆諸前揭之說明，參酌行政程序法上開規定之法理，檢察官於決定前，應給予聲明異議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然本案執行檢察官作成前揭處分，在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所列各款之一情形下，並未就相關事項詢問聲明異議人，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實難謂已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而給聲明異議人程序上之保障，此部分指揮執行，已有不當之處甚明。
(三)再者，聲明異議人固自承已於113年8月7日及同年9月17日先後具狀請求臺中地檢署同意聲明異議人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行，然均係在臺中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於113年8月6日簽准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執行之「後」，且依本院所調取本案執行卷宗核閱之結果，亦未見卷內有何聲明異議人所指上開先後2次向檢察官請求繼續執行社會勞動之書狀，尚難逕認聲明異議人於檢察官作為簽准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前，已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或有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0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而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審法院對此未予查明，即遽以聲明異議人既自承有上開2次具狀請求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行之情事，應認程序上已給予聲明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自有未洽。　
(四)此外，原審法院於裁定前曾向臺中地檢署調取本案執行卷及函詢何以未予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之原因，此有原審法院113年10月17日北院英刑結113聲2425字第1130011335號函附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27頁），然臺中地檢署僅回函檢送本案執行卷宗，迄未對否准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之原因提出明確、完整說明，則原審法院僅以本案執行卷宗內之臺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臺中地檢署刑案系統觀護終結原因表(社會勞動)內，勾選「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者」，及觀護人簽請准予結案之記錄內容，推論檢察官係依前開事由認本案倘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進而繼續為執行有期徒刑之指揮，其執行指揮之裁量權行使並無不當，亦為有待商榷之處。
五、從而，聲明異議人提起本件抗告之理由，尚非全然無據，且原審裁定亦有上開程序上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予撤銷。又為兼顧聲明異議人權益及審級利益，爰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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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達代收人  陳卉甄
上列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不服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所為裁定（113年度聲
字第242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簡強洲(下稱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
    制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488號判決判處有
    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罰金如易服勞
    役，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下稱本案），嗣經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執助振字第239
    2號執行指揮，內容為聲明異議人應履行1,092小時社會勞動
    ，嗣更易以113年執再助字第163號指揮執行有期徒刑；
(二)又聲明異議人自陳於民國113年8月7日、同年9月17日具狀請
    求臺中地檢署同意讓聲明異議人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
    行等語，應認程序上已給予受刑人就其個人特殊事由陳述意
    見之機會；
(三)再觀諸臺中地檢署觀護人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觀
    護人意見以聲明異議人應每週履行至少28時方能順利執行完
    成，然其於112年12月間沒做、113年1月做16小時、3月做8
    小時、4月做20小時，致進度嚴重落後，故113年5月起協助
    移轉至週六可執行勞務之機構，重新協議並令切結，冀協助
    聲明異議人完成易服社會勞動，惟其仍屢屢以各種理由缺席
    勞務，未依協議履行，經告誡無效且每每以哭啼、懇切方式
    承諾會改善，卻總無法依協議履行，造成機構管理困擾等語
    ，並經檢察官勾選准予結案且用印，復經檢察官以被告無正
    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為由，終結前揭易服社會
    勞動之執行，足認檢察官係依據前開事由認本案倘易服社會
    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進而為執行有期徒
    刑之指揮；
(四)另觀卷附臺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執行情形觀護佐理員
    訪查紀錄表、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電話或通訊軟體視訊
    查訪紀錄表，聲明異議人確有多次未到、遲到情形，並經臺
    中地檢署以113年1月22日、3月21日、6月5日、7月15日核發
    告誡函及執行社會勞動勸導單，且卷內查無聲明異議人就附
    表所示未到、遲到情形有何正當理由之證明文件，堪認受刑
    人確有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之情形，則檢
    察官據以認定本案不適易服社會勞動，而應執行有期徒刑，
    難謂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
(五)至於聲明異議人固稱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倘若入監執行，
    勢必無法繼續工作賺取收入，依約賠償被害人等語，惟易刑
    處分作為聲明異議人本案犯行所應履行之刑事責任，其卻屢
    有附表所示未到、遲到情形，待檢察官認定不適執行易服社
    會勞動而應執行有期徒刑時，始以對被害人的賠償為由，希
    冀再給予其易刑之機會，此無異係以對於被害人的賠償責任
    ，強使國家容忍其先前數次遲到、未到之行為，更彰顯易服
    社會勞動並無法達成對聲明異議人有矯正之效；
(六)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否准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經核
    並無違背法令、逾越法律授權、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檢
    察官執行之指揮即無不當，是本案聲明異議並無理由，應予
    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固有違反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
    事項及遵守事項，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予告誡之情事，然聲
    明異議人已於113年8月7日及9月17日先後具狀請求臺中地檢
    署同意聲明異議人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行，然臺中地
    檢署至今未予回覆，而於113年9月28日發執行命令，可見臺
    中地檢署否准聲明異議人之請求，然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之指
    揮內容，從未對「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為任何
    之審查及評價，於聲明異議人請求繼續易服社會勞動，檢察
    官亦未回函表達聲明異議人有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
    法秩序」之評價，即遽為終止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之進
    行，是原審法院裁定逕以檢察官認聲明異議人有上開情事，
    而無執行指揮不當之情事，係以書面資料超譯檢察官所無之
    表示，越俎代庖而對聲明異議人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為
    評價，顯有違誤之處，爰請求將原裁定予撤銷等語。
三、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
    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
    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旨在
    貫徹正當法律程序，並避免行政機關因作成違法或不當之決
    定，造成與人民間不必要之訟累。而刑罰之執行，係檢察官
    實現裁判內容，雖非行政機關之單方行政處分，而無行政程
    序法之適用，惟檢察官之指揮執行倘涉及裁量權之行使，特
    別係關於是否准予受刑人易刑處分，或者註銷已核准之易刑
    處分等情形，因事涉受刑人需否入監執行，攸關其人身自由
    之基本權，除有類同該法第10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得不
    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外，自應參酌行政程序法上開規定之法
    理，於檢察官決定前，予受刑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以落實
    憲法保障正當法律程序及人權之宗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
    字第1019號刑事裁定參照)。
四、經查：
(一)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
    度審訴字第4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5萬元，
    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嗣經聲明異議人
    向臺中地檢署聲請准予易服社會勞動，經該署執行檢察官准
    許，並核發112年執助振字第2392號執行指揮書，內容為聲
    明異議人應履行1,092小時社會勞動，履行期間自112年11月
    16日至113年11月15日止等情，嗣因聲明異議人有違反履行
    社會勞動應行注意事項及遵守事項，先由臺中地檢署予以告
    誡，並經臺中地檢署觀護人於113年8月1日以檢察機關辦理
    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14點第2項第6款第5目之規定為由
    ，出具該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簽請該署檢
    察官就該部分核准結案，此間經執行檢察官於113年8月6日
    以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為由，准予終
    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嗣再以113年執再助字第163號
    執行傳票命令，指揮執行有期徒刑6月(社會勞動336小時折
    抵56日)等節，除為聲明異議人所是認外，並有前揭原審法
    院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
    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臺中地檢署刑案系統觀護終結原因表
    (社會勞動)、臺中地檢署113年執再助字第163號執行傳票命
    令翻拍照片各1份在卷可佐(參見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刑護勞
    助字第213號卷《下稱本案執行卷》第4-11頁、第319-320頁、
    原審卷第6頁、第9頁、本院卷第23-28頁)，並經本院調取上
    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核先敘明。
(二)其次，臺中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於113年8月6日以被告無正當
    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為由，簽准終結前揭易服社
    會勞動之執行，亦即作成此一註銷已核准易刑處分之情形，
    因事涉聲明異議人人需否入監執行，攸關其人身自由之基本
    權至鉅，揆諸前揭之說明，參酌行政程序法上開規定之法理
    ，檢察官於決定前，應給予聲明異議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
    然本案執行檢察官作成前揭處分，在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
    所列各款之一情形下，並未就相關事項詢問聲明異議人，給
    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實難謂已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而給聲
    明異議人程序上之保障，此部分指揮執行，已有不當之處甚
    明。
(三)再者，聲明異議人固自承已於113年8月7日及同年9月17日先
    後具狀請求臺中地檢署同意聲明異議人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
    延緩執行，然均係在臺中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於113年8月6日
    簽准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執行之「後」，且依本院所調取
    本案執行卷宗核閱之結果，亦未見卷內有何聲明異議人所指
    上開先後2次向檢察官請求繼續執行社會勞動之書狀，尚難
    逕認聲明異議人於檢察官作為簽准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之
    執行前，已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或有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10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而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原
    審法院對此未予查明，即遽以聲明異議人既自承有上開2次
    具狀請求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行之情事，應認程序上
    已給予聲明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自有未洽。　
(四)此外，原審法院於裁定前曾向臺中地檢署調取本案執行卷及
    函詢何以未予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之原因，此有原審法
    院113年10月17日北院英刑結113聲2425字第1130011335號函
    附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27頁），然臺中地檢署僅回函檢送
    本案執行卷宗，迄未對否准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之原因
    提出明確、完整說明，則原審法院僅以本案執行卷宗內之臺
    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臺中地檢署刑
    案系統觀護終結原因表(社會勞動)內，勾選「無正當理由不
    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者」，及觀護人簽請准予結案之記
    錄內容，推論檢察官係依前開事由認本案倘易服社會勞動，
    「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進而繼續為執行
    有期徒刑之指揮，其執行指揮之裁量權行使並無不當，亦為
    有待商榷之處。
五、從而，聲明異議人提起本件抗告之理由，尚非全然無據，且
    原審裁定亦有上開程序上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予撤
    銷。又為兼顧聲明異議人權益及審級利益，爰發回原審法院
    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39號
抗 告人 即  簡強洲
聲明異議人          


送達代收人  陳卉甄
上列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所為裁定（113年度聲字第2425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抗告人即聲明異議人簡強洲(下稱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4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5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下稱本案），嗣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執助振字第2392號執行指揮，內容為聲明異議人應履行1,092小時社會勞動，嗣更易以113年執再助字第163號指揮執行有期徒刑；
(二)又聲明異議人自陳於民國113年8月7日、同年9月17日具狀請求臺中地檢署同意讓聲明異議人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行等語，應認程序上已給予受刑人就其個人特殊事由陳述意見之機會；
(三)再觀諸臺中地檢署觀護人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觀護人意見以聲明異議人應每週履行至少28時方能順利執行完成，然其於112年12月間沒做、113年1月做16小時、3月做8小時、4月做20小時，致進度嚴重落後，故113年5月起協助移轉至週六可執行勞務之機構，重新協議並令切結，冀協助聲明異議人完成易服社會勞動，惟其仍屢屢以各種理由缺席勞務，未依協議履行，經告誡無效且每每以哭啼、懇切方式承諾會改善，卻總無法依協議履行，造成機構管理困擾等語，並經檢察官勾選准予結案且用印，復經檢察官以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為由，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足認檢察官係依據前開事由認本案倘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進而為執行有期徒刑之指揮；
(四)另觀卷附臺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執行情形觀護佐理員訪查紀錄表、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電話或通訊軟體視訊查訪紀錄表，聲明異議人確有多次未到、遲到情形，並經臺中地檢署以113年1月22日、3月21日、6月5日、7月15日核發告誡函及執行社會勞動勸導單，且卷內查無聲明異議人就附表所示未到、遲到情形有何正當理由之證明文件，堪認受刑人確有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之情形，則檢察官據以認定本案不適易服社會勞動，而應執行有期徒刑，難謂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
(五)至於聲明異議人固稱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倘若入監執行，勢必無法繼續工作賺取收入，依約賠償被害人等語，惟易刑處分作為聲明異議人本案犯行所應履行之刑事責任，其卻屢有附表所示未到、遲到情形，待檢察官認定不適執行易服社會勞動而應執行有期徒刑時，始以對被害人的賠償為由，希冀再給予其易刑之機會，此無異係以對於被害人的賠償責任，強使國家容忍其先前數次遲到、未到之行為，更彰顯易服社會勞動並無法達成對聲明異議人有矯正之效；
(六)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否准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經核並無違背法令、逾越法律授權、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檢察官執行之指揮即無不當，是本案聲明異議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固有違反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事項及遵守事項，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予告誡之情事，然聲明異議人已於113年8月7日及9月17日先後具狀請求臺中地檢署同意聲明異議人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行，然臺中地檢署至今未予回覆，而於113年9月28日發執行命令，可見臺中地檢署否准聲明異議人之請求，然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之指揮內容，從未對「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為任何之審查及評價，於聲明異議人請求繼續易服社會勞動，檢察官亦未回函表達聲明異議人有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評價，即遽為終止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之進行，是原審法院裁定逕以檢察官認聲明異議人有上開情事，而無執行指揮不當之情事，係以書面資料超譯檢察官所無之表示，越俎代庖而對聲明異議人是否有「難收矯正之效」為評價，顯有違誤之處，爰請求將原裁定予撤銷等語。
三、按行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39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旨在貫徹正當法律程序，並避免行政機關因作成違法或不當之決定，造成與人民間不必要之訟累。而刑罰之執行，係檢察官實現裁判內容，雖非行政機關之單方行政處分，而無行政程序法之適用，惟檢察官之指揮執行倘涉及裁量權之行使，特別係關於是否准予受刑人易刑處分，或者註銷已核准之易刑處分等情形，因事涉受刑人需否入監執行，攸關其人身自由之基本權，除有類同該法第10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外，自應參酌行政程序法上開規定之法理，於檢察官決定前，予受刑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以落實憲法保障正當法律程序及人權之宗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019號刑事裁定參照)。
四、經查：
(一)聲明異議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4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5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確定，嗣經聲明異議人向臺中地檢署聲請准予易服社會勞動，經該署執行檢察官准許，並核發112年執助振字第2392號執行指揮書，內容為聲明異議人應履行1,092小時社會勞動，履行期間自112年11月16日至113年11月15日止等情，嗣因聲明異議人有違反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事項及遵守事項，先由臺中地檢署予以告誡，並經臺中地檢署觀護人於113年8月1日以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14點第2項第6款第5目之規定為由，出具該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簽請該署檢察官就該部分核准結案，此間經執行檢察官於113年8月6日以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為由，准予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嗣再以113年執再助字第163號執行傳票命令，指揮執行有期徒刑6月(社會勞動336小時折抵56日)等節，除為聲明異議人所是認外，並有前揭原審法院判決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臺中地檢署刑案系統觀護終結原因表(社會勞動)、臺中地檢署113年執再助字第163號執行傳票命令翻拍照片各1份在卷可佐(參見臺中地檢署112年度刑護勞助字第213號卷《下稱本案執行卷》第4-11頁、第319-320頁、原審卷第6頁、第9頁、本院卷第23-28頁)，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訛，核先敘明。
(二)其次，臺中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於113年8月6日以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為由，簽准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亦即作成此一註銷已核准易刑處分之情形，因事涉聲明異議人人需否入監執行，攸關其人身自由之基本權至鉅，揆諸前揭之說明，參酌行政程序法上開規定之法理，檢察官於決定前，應給予聲明異議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然本案執行檢察官作成前揭處分，在無行政程序法第103條所列各款之一情形下，並未就相關事項詢問聲明異議人，給予其陳述意見之機會，實難謂已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而給聲明異議人程序上之保障，此部分指揮執行，已有不當之處甚明。
(三)再者，聲明異議人固自承已於113年8月7日及同年9月17日先後具狀請求臺中地檢署同意聲明異議人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行，然均係在臺中地檢署執行檢察官於113年8月6日簽准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執行之「後」，且依本院所調取本案執行卷宗核閱之結果，亦未見卷內有何聲明異議人所指上開先後2次向檢察官請求繼續執行社會勞動之書狀，尚難逕認聲明異議人於檢察官作為簽准終結前揭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前，已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或有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03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而得不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原審法院對此未予查明，即遽以聲明異議人既自承有上開2次具狀請求繼續易服社會勞動及延緩執行之情事，應認程序上已給予聲明異議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自有未洽。　
(四)此外，原審法院於裁定前曾向臺中地檢署調取本案執行卷及函詢何以未予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之原因，此有原審法院113年10月17日北院英刑結113聲2425字第1130011335號函附卷可按（參見原審卷第27頁），然臺中地檢署僅回函檢送本案執行卷宗，迄未對否准聲明異議人易服社會勞動之原因提出明確、完整說明，則原審法院僅以本案執行卷宗內之臺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案件結案報告書、臺中地檢署刑案系統觀護終結原因表(社會勞動)內，勾選「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社會勞動，情節重大者」，及觀護人簽請准予結案之記錄內容，推論檢察官係依前開事由認本案倘易服社會勞動，「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進而繼續為執行有期徒刑之指揮，其執行指揮之裁量權行使並無不當，亦為有待商榷之處。
五、從而，聲明異議人提起本件抗告之理由，尚非全然無據，且原審裁定亦有上開程序上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予撤銷。又為兼顧聲明異議人權益及審級利益，爰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